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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二十二条 号灯的能见距离 
本规则条款规定的号灯，应具有本规则附录一第8节
订明的发光强度，以便在下列最小距离上能被看到： 
1. 长度为50米或50米以上的船舶： 
桅灯，6海里； 
舷灯，3海里； 
尾灯，3海里； 
拖带灯，3海里； 
白、红、绿或黄色环照灯，3海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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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号灯的能见距离 
2. 长度为12米或12米以上但小于50米的船舶： 

桅灯，5海里,但长度小于20米的船舶，3海里； 

舷灯，2海里； 

尾灯，2海里； 

拖带灯，2海里； 

白、红、绿或黄色环照灯，2海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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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号灯的能见距离 
3. 长度小于12米的船舶： 

桅灯，2海里； 

舷灯，1海里； 

尾灯，2海里； 

拖带灯，2海里； 

白、红、绿或黄色环照灯，2海里。 

4. 不宜察觉的、部分淹没的被拖船或物体： 

白色环照灯，3海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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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照白灯 360 3 (不易察觉的、部分被淹没的被拖体) 

闪光灯（黄色，红色） （360） 高密度(每分钟闪120次或120次以上) 

操纵号灯 360 5 (规则第34条第2款) 

在相互临近处捕鱼的渔船规定的
额外号灯 (白色， 红色，黄色) 

360 1≤D＜2 or 3 (规则第26条第2款第1条和第3款第1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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